附件三

[bookmark: _GoBack]北京中医药文化资源调查实施方案（试行）

为落实国务院《中医药发展战略规划纲要（2016-2030年）》《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支持中医药振兴发展的意见》要求，切实发挥中医药文化助推首都文化中心建设的作用，做好北京中医药文化资源调查工作，特制定本方案。
一、工作目标
贯彻“与文化建设相结合、与科普宣传相结合、与学术传承相结合、与中医研究相结合、与资源转化相结合、与文化跨界相结合”的工作方针，全面、系统、深入地整理北京中医药文化资源的丰富内容和传承发展状况，理清北京中医药文化的历史，凝练北京中医药文化特色，调查资源分布情况，对濒危文化资源进行抢救性保护，为北京中医药的未来发展提供文化动力，提升全行业中医人文化自信，为实现中医药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二、工作原则
（一）科学规范、实事求是。开展调查工作必须科学严谨，不允许主观臆断，更不允许掺杂虚假、伪造内容。调查工作者应加强专业素养，遵循科学的调查规范，坚持尊重客观和实事求是的精神。
（二）统一领导，分级负责。成立市级调查工作领导小组（以下简称领导小组），负责统筹协调。领导小组下设北京市中医药文物调查工作项目办公室（以下简称项目办公室），项目办公室负责组织实施。试点区要成立区级中医药文化资源调查工作领导小组，并配备专（兼）职联络员负责协调本辖区内的中医药文化资源调查工作。
（三）统筹规划，逐步推进。项目办公室按照领导小组的部署，结合各试点区的具体情况，制定调查工作计划，分阶段实施。
（四）各方参与，集思广益。发动全社会、全行业积极参与，包括但不限于博物馆、研究院所、高校、医院、企业、学协会、老中医工作室站等机构，鼓励各机构及个人主动提供中医药文化资源线索，邀请相关领域专家建立北京市中医药文化资源调查工作专家指导委员会，作为调查工作的智库，为调查提供技术、智力支撑。
（五）深入研究，政策建议。对调查的中医药文化资源相关材料进行分类研究，确定文化资源的价值、功用、保护现状等，对一些重点问题，开展专项调查和课题研究，为政府决策提供依据。
（六）成果发布，推动转化。在调查中在相关网络平台向公众发布调查动态及阶段性成果，调查结束后向全社会公布此次调查工作的结果及标志性成果，在相关机构建立中医药资源转化中心或基地。
三、工作预期成果
（一）公布中医药文化资源新账目
通过北京中医药文化资源调查的实施，建立一个智库和一支调查员队伍，对北京地区各级各类中医药文化资源进行登记造册，建立档案数据库，调查结束后向全社会公布北京中医药文化资源调查分级分类名录或图录及标志性成果。
（二）建立中医药文化建设新机制
通过北京中医药文化资源调查的实施，使中医药文化建设的各项工作科学化、制度化、规范化，逐步形成中医药文化建设的新机制。从而能够营造出良好的北京中医药文化氛围，加速推进中医院文化建设，增强中医药从业人员文化自信，引领文化自觉，打造首都中医药文化名片，更好地服务于首都城市战略定位。
（三）打造中医药科普宣传新资源 
鼓励全社会、全行业积极参与到中医药文化资源调查工作中来，将调查工作与科普宣传紧密结合，发挥自媒体和新传媒作用，在中医药文化特色鲜明的资源点组织策划形式新颖的科普宣传活动，编写出版与资源调查相关的中医药文化宣传及科普作品。
（四）探索中医药学术传承新模式
通过北京中医药文化资源调查的实施，使中医药学术传承脉络进一步得以理清，系统研究清太医院、民国北平国医学院、华北国医学院等机构运行机制和燕京医派名家传承体系，掌握中医药人员成才规律，为现行中医药院校教育及师承教育提供参考模式。
（五）找准中医药学术研究新方向
通过北京中医药文化资源调查的实施，对新发现的各个历史时期北京中医药名家的未刊本手稿、濒临失传的著作、处方等进行系统研究，挖掘其学术思想；同时对一些享有盛誉的民间医家的技艺和学术思想开展系统研究，将中医药学术研究广度和深度加以提高。
（六）形成中医药资源转化新态势
利用调查成果加强中医文化资源开发转化，建立中医药资源转化中心或基地，开发中医药文化创意产品，打造中医药文化品牌，推进中医药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在养生保健、防病治病、疾病康复、旅游养老等方面，为民众提供全方位全周期的健康服务。 
（七）开创中医药文化跨界新局面
对中医药文化资源的创意性和内涵性进行深入挖掘，利用中医药文化题材丰富优势，将中医药文化表现形式进一步拓展，与文化产业跨界融合，产生一批好的文化作品，如电影、戏剧、歌舞、动漫、音乐等，吸引大批观众，从而在全社会形成铭记民族历史、尊重中医药文化的主流共识。
四、调查范围和内容
在第三次全国文物资源调查及非遗保护相关工作成果基础上，对北京市行政区域内的中医药文化资源（包括非物质文化资源和物质文化资源，共十大类）开展调查、梳理与研究。
调查方位上首批选择3个行政区（东城区、昌平区、房山区）进行调查，其中，以东城区为试点开展工作，成熟后逐步覆盖全市所有区。
在具体调查过程中将中医药文化资源进行分级，以便进一步的资源挖掘与保护工作。
5、 实施步骤
（一）调查培训
在调查工作的前期，对全体调查工作人员进行培训，讲解、研讨《北京中医药文化资源调查实施方案》《调查纲目》等，对培训合格的人员发放调查员证件。培训中应充分调动工作人员积极性，让他们结合实际发表意见，交流经验。
（二）任务分解
将中医药文化资源调查任务分解成若干细项，经领导小组审核同意，采取向全社会公开招标的方式，委托专家委员会进行评审，进行课题立项，细化分解任务。
（三）试点调查
根据确定的调查任务，选定对象和区域，进行试点调查。对试点过程中出现的技术操作难点，及时上报专家委员会研究讨论。
（四）全面调查
在总结和推广试点调查经验的基础上，逐渐铺开大范围的调查工作，在这一过程中应定期汇总资料，定期总结经验。
（五）整理资料
各调查队如实、准确、及时地采集、汇总、上报相关数据。项目办公室统一管理和公布文化资源调查的数据，负责建立全市中医药文化资源数据库、编制全市中医药文化资源名录和文化资源调查报告。
（六）发布转化
向全社会发布调查结果及标志性成果，为中医药文化资源转化中心及基地颁牌。
六、组织管理
（一）建立组织机构
组建北京市中医药文化资源调查领导小组、专家委员会，设立项目办公室、资料室，各区建立相应的调查组织体系，做好与相关部门在调查实施中相应问题的协调工作。在调查的后期，依托有关单位成立北京中医药文化资源转化中心或转化基地。
（二）加大宣传力度
中医药文化资源调查涉及面广、任务重、工作难度大。应高度重视宣传工作，充分利用广播、电视、报刊和互联网等多种宣传媒体，宣传中医药文化资源调查。项目办公室定期组织各试点区编发简报，增进调查工作信息的交流，推广调查经验。
（三）建立考评机制
建立考评机制，定期对各区、各单位、各调查队的调查实施情况进行督促检查、定期通报，对调查工作中涌现的先进事迹和先进人物予以表扬。并将各单位组织开展情况纳入区域绩效考核、医院督导检查等各类综合考评工作。
（四）做好资金管理
设立市级财政专项资金保障调查工作顺利实施，同时通过市级财政转移支付补助各区调查经费。各区可根据工作需要给予一定匹配经费。调查经费可用于调查相关研究、外聘人员劳务、专家咨询、专利成果发表或发布、会议培训、图书资料购置、食宿交通、电话通讯、调查工具及设备购买等调查工作相关支出，保证专款专用。










附件：
北京中医药文化资源的概念界定与分级分类

北京中医药文化资源是指在北京中医药发展历史长河中不断沉淀而逐渐形成的具有北京特色的医药文化资源。其中以宫廷为中心的太医院与御药房，及其产生的御医与配方文化，以及供奉御药的老字号药行中医药文化，还有民国时期的国医学院及京城四大名医等在全国都是唯一的医药资源；这些医药文化资源共同形成了北京特有的燕京医学体系。北京中医药文化资源分为物质文化资源和非物质文化资源两大类。
   北京中医药非物质文化资源是指以医药学家为核心所形成的文化资源，包括各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中医药项目、名医名药的相关技艺、围绕名医的故事传说、口述史、流传民间的中医药相关民俗等。
[bookmark: _Hlk5969748]北京中医药物质文化资源主要是指中医药人所创造的物质实体的文化资源，分为可移动物质文化资源（中医药古籍文献、可移动文物）、不可移动物质文化资源（太医院与御药房、名医故居、药王庙、药师殿、医药店堂、名医医馆以及相关的纪念建筑、纪念地等）。不可移动物质文化资源的具体分类参考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的分类方法（分为6大类59个小类，包括古遗址、古墓葬、古建筑、石窟寺和石刻、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等）。
中医药文化资源覆盖面广，涉及品类多，为有利于调查工作的顺利开展及后续转化利用，可将相关文化资源分为四个级别：保护级（濒临灭绝，急需保护）、传承级（濒临失传或有实用价值）、挖掘级（有学术研究价值）、利用级（有文化科普、资源转化价值）；十个类别：中医药非物质文化资源分为五类：中医药人物类、医疗技艺类、药物炮制技艺类、中医药生活方式类（宗教与医药、医药民俗、养生文化）、中医药教育及师承类等；中医药物质文化资源亦分为五类：中医药堂馆类、中医药古迹类、名医故居类、中医药文献类、中医药器具类等。

